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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

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

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

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一、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及解除限售时间

本公司已于2014年10月10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

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将于2014年10月1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限为自股票上市之日2014年10月16日起十二个

月。

本次发行完成后， 本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

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二、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为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公司股票价格在2014年10月16

日不除权。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序号 内容 程序

/

文件 时间

1

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

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

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

2012

年

11

月

7

日

2013

年

2

月

21

日

2014

年

1

月

2

日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3

年

3

月

11

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2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证监许可

[2014]383

号

2014

年

4

月

8

日

3

认购资金验资情况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

会验字

[2014]3002

号

《

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股票网下申

购资金的验证报告

》

2014

年

9

月

25

日

4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出具了会验字

[2014]3003

号

《

铜陵有

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

2014

年

9

月

25

日

5

股权登记托管情况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证券持有人名册

2014

年

10

月

10

日

二、本次发售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发行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股

（三）发行股票数量：49,052.2030万股

（四）发行价格：9.16元/股

（五）募集资金量：4,493,181,794.80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4,422,113,545.85元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发行对象配售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配售股数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1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16 88,176,855 807,699,991.80

2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16 86,244,541 789,999,995.56

3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6 83,842,794 767,999,993.04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16 79,890,825 731,799,957.00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6 70,524,017 645,999,995.72

6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6 50,436,327 461,996,755.32

7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16 21,397,379 195,999,991.64

8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

广东

）

有限公司

9.16 10,009,292 91,685,114.72

合 计

490,522,030 4,493,181,794.80

（二）本次发行A股的发行对象

1、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成立日期：2003年5月9日

住 所：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9楼

法定代表人：田丹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

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2、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2013年2月25日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60室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3、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2011年9月5日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71室

法定代表人：万跃楠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年6月30日

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注册资本：深圳市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经营范围：前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

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2011年6月21日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6、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8月17日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西塔22楼2201

法定代表人：张传良

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

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7、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月15日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2号

法定代表人：刘家德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0万元

经营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

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年1月2日

住 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85

法定代表人：张威

注册资本：横琴新区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经营范围：前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

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 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

名 称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志江

保荐代表人 ：周宇 许先锋

项目协办人 ：杨涛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5、6楼

电 话 ：0755-82707777

传 真 ：0755-82707983

（二）联合主承销商

名 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项目负责人：舒胜晖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江苏大厦A座38-45层

电 话 ：010-57601776

传 真 ：010-57601770

（三）公司律师

名 称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张晓健

经办律师 ：蒋敏 惠志强 陈磊

办公地址 ：中国合肥濉溪路278号财富广场B座东楼16层

电 话 ：0551-62642792

传 真 ：0551-62620450

（四）公司审计机构

名 称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肖厚发

注册会计师 ：宋文 刘勇 汪玉寿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层922-926

室

电 话 ：010-66001391

传 真 ：010-66001392

（五）登记机构

名 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层

电 话 ： 0755－25838000

传 真 ： 0755－25988122

（六）证券交易所

名 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

电 话 ： 0755-88668888

第二节 本次发售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售前后股本结构及前10名股东情况比较表

（一）本次发售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4年9月30日，发行人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1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756,152,903 53.19

无限售条件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8,276,986 1.34

无限售条件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8,428,987 0.70

无限售条件

4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60,808 0.57

无限售条件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109,971 0.36

无限售条件

6

许玉光

4,083,000 0.30

无限售条件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516,420 0.28

无限售条件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3,357,645 0.26

无限售条件

9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组合

3,158,180 0.22

无限售条件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050,096 0.22

无限售条件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1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756,152,903 39.55

无限售条件

2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鑫龙

73

号资产管理

计划

86,244,541 4.51

有限售条件

3

长安基金

-

广发银行

-

长安长泰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83,842,794 4.38

有限售条件

4

国信证券

-

平安银行

-

国信金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9,890,825 4.18

有限售条件

5

长信基金

-

宁波银行

-

长信基金

-

定增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77,292,576 4.04

有限售条件

6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陕国投信托

-

陕国投 盛唐

37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0,764,192 2.65

有限售条件

7

英大基金

-

华夏银行

-

五矿信托

-

金牛

13

号定向增发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0,436,327 2.64

有限售条件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8,276,986 0.96

无限售条件

9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

105

号资产管理计划

10,917,030 0.57

有限售条件

10

长信基金

-

宁波银行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884,279 0.57

有限售条件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和间接持股情况未

发生变动。

姓名 现任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数量

（

股

）

杨军 董事长

10,000 10,000

宋修明 董事

、

总经理

10,000 10,000

詹德光 副总经理

11,700 11,700

杨黎升 副总经理

10,000 10,000

方文生 副总经理

10,000 10,000

徐五七 监事

244 244

合计

51,944 51,944

二、本次发售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105,996 0.01 490,628,026 25.66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1,421,500,711 99.99 1,421,500,711 74.34

三

、

股份总数

1,421,606,707 100.00 1,912,128,737 100.00

（二）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额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

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提升，财务结构更加稳健，为公司后续发展

提供良好的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将对公司提高主营业务收入、降低主

营业务成本，提升盈利能力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公司竞争能力将得到有效的

提升；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随着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投产和效益的产生，整体实力得到增强。

（三）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490,522,030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表所示（发行后数据为模拟测算数据）：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14

年

1-6

月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6

月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6 0.40 0.12 0.30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7.82 7.84 8.13 8.14

注： 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13年度和2014年1-6月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13年

12月31日和2014年6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收购控股股东有色控股持有的庐江矿业

100%股权和铜冠冶化经营性资产， 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铜精矿自给

量，巩固和提高公司原材料资源优势，完善公司产业链与产业布局，增强公司核

心竞争力，巩固和提高公司行业地位，对公司今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

资源保障，同时可以避免未来庐江矿业所属沙溪铜矿进入开采阶段后与控股股

东之间潜在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收购铜冠冶化经营性资产可以有效地减少

公司与有色控股在硫精矿、铁精矿产品购销方面的关联交易，解决公司与有色

控股在硫酸产品方面的同业竞争，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

为了进一步振兴民族有色金属工业，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骨干作用，本次

募集资金部分用于铜陵有色铜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造项目。该项目通过采用当

今世界先进的闪速熔炼、闪速吹炼（简称“双闪” ）的铜精矿冶炼处理系统的铜

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造，将有力提升公司铜精矿冶炼工艺技术水平，使公司铜

精矿冶炼及烟气制酸成本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能

力，同时有利于实现公司节能减排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可以减少公司营运资金对有息

债务的依赖，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支出，有效增强公司盈利

水平，进一步壮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五）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影响公司的资产完整，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的

独立，公司仍拥有独立的组织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系统，并具有面向市场

自主经营的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有色控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仍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

事规则，该等议事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决

策、回避表决、信息披露的程序，已有必要的措施保护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造成新的实质性的影响。

（六）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七）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不会因本次

发行而发生变化。

有色控股通过股东大会依法行使控股股东权利，与公司之间的管理关系不

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前，铜冠冶化的主要产品为硫酸（硫铁矿焙烧制酸）和铁球团，与

铜陵有色铜冶炼的副产品硫酸（冶炼烟气制酸）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 其

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铁精矿、硫精矿等采购自铜陵有色所属的冬瓜山铜矿、安庆

铜矿和凤凰山矿业等公司，构成关联采购。

本次交易后，公司收购铜冠冶化经营性资产，将有效地避免与有色控股在

硫酸产品方面的同业竞争，减少公司与有色控股之间的关联交易；收购庐江矿

业股权，可以避免未来庐江矿业进入矿山开采阶段与有色控股产生的潜在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2011年度、2012年度及2013年度已经华普所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华普

审字会审字会审字[2012]0982号、会审字[2013]1161号、会审字[2014]0771号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2014年1-6月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6-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计

44,648,619,847.64 39,747,398,110.71 39,892,820,233.27 32,266,636,049.57

负债总计

32,746,453,177.69 27,790,813,934.21 27,816,521,610.34 20,825,711,416.83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者权益

11,118,522,691.17 11,140,318,264.02 10,781,039,475.95 9,984,794,394.39

少数股东权益

783,643,978.78 816,265,912.48 1,295,259,146.98 1,456,130,238.35

股东权益合计

11,902,166,669.95 11,956,584,176.50 12,076,298,622.93 11,440,924,632.74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40,529,130,541.68 76,164,734,293.74 77,258,770,498.98 70,740,641,187.81

营业利润

235,503,382.59 526,105,039.63 835,382,338.66 1,728,789,477.44

利润总额

280,700,892.28 705,145,661.25 1,080,562,890.36 1,866,261,629.83

净利润

212,469,405.46 550,088,927.27 780,432,106.16 1,534,328,682.39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净利润

223,465,178.71 572,562,051.55 923,870,393.15 1,432,084,096.8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876,934.67 594,323,562.95 -716,877,049.88 4,315,028,887.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7,523,281.10 -2,859,724,695.04 -3,016,689,155.61 -3,194,475,670.9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57,741,673.10 1,454,866,239.98 3,851,927,204.25 -210,533,903.37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

影响

2,568,152.66 -19,975,692.65 -6,165,490.78 -12,801,843.1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706,663,479.33 -830,510,584.76 112,195,507.98 897,217,470.40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

年

1-6

月

/

2014-6-30

2013

年度

/2013-

12-31

2012

年度

/2012-

12-31

2011

年度

/2011-12-31

流动比率

（

倍

）

0.98 0.98 0.99 1.01

速动比率

（

倍

）

0.63 0.50 0.51 0.51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73.34% 69.92% 69.73% 64.54%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64.10% 62.21% 55.04% 50.96%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年

）

24.64 61.57 70.05 53.22

存货周转率

（

次

/

年

）

3.95 6.95 7.57 6.2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0.33 0.42 -0.50 3.04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2.60 -0.57 0.08 0.63

每股净资产

（

元

）

7.82 7.84 7.58 7.02

二、发行人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的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490,522,030股， 募集资金总额4,493,

181,794.80元，募集资金净额4,422,113,545.85元。

（二）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包含发行费用） 为人民币4,493,

181,794.8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

万元

）

拟使用募集资金

（

万元

）

1

收购庐江矿业

100%

股权

100,090.23 100,090.23

2

收购铜冠冶化经营性资产

139,227.95 139,227.95

3

铜陵有色铜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550,482.96 8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30,000.00 130,000.00

合计

919,801.14 449,318.18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

保专款专用。 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 保荐人及联合主承销商对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严格按照认购邀请文件的约定进行，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金额

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发行人股东大会相关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

对象的认购资格及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发行人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询价对

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或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包括上

述机构或人员参与的结构化等资产管理产品。

二、律师对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

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公平、公

正，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经上述发行过程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

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有关股东大会的规定；根据认购对象出

具的承诺函，其并非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与发行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或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包括上述机构或人员参与的结构化等资产管理产品。 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在询价过程中向投资者发出的 《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

认购通知》、《追加认购确认函》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缴款通知书》、《认购合同书》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深交所的核准。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2014年10月10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

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

市日为2014年10月16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2014年10月16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票价格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 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为自2014年10月16日起十

二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10月16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之证券发行保荐书

二、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三、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四、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15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14－067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383号文核准，铜陵有色金属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铜陵有色” ）于2014年9月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49,052.203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3,181,

794.8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4,422,113,

545.85元。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2014]3003号

《验资报告》审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14年9月25日全部到位。

二、《募集资金专户之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铜陵有色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和保荐人华林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

陵分行、中国建设银行铜陵分行城中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分行朝

阳支行、中国工商银行铜陵分行铜都支行（以下合称“监管银行” ）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监管协议的内

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 具体监管账户及截止2014年9月26日监管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

收购铜陵有 色金属集 团控 股 有

限 公司铜冠冶 化分公司 经营 性

资产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铜陵分行

12642001040017842 1,392,279,500

收购安徽铜 冠

（

庐江

）

矿 业有限

公司

100%

股权

中国建设银行铜陵

分行城中支行

34001668608053008818 1,000,902,300.00

铜陵有色铜 冶炼工艺 技术 升 级

改造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铜陵分行朝阳

支行

182728869317 800,0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工商银行铜陵

分行铜都支行

1308024029200115548

1,232,602,267.88

(

包含尚未支付的发行手续

费

、

律师 费

、

审计评估 费合计

3,

670,522.03

元

)

三、《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经铜陵有色于2014年1月2日召开的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以及铜

陵有色于2014年1月20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铜陵有

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募集资金用于收购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铜冠冶化分公司经营性资产、收购安徽铜冠（庐江）矿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铜陵有色铜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造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以下统称

“募投项目” ）。 铜陵有色在监管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 ），该专户的资金仅用于铜陵有色开展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2）铜陵有色与监管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

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保荐人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铜陵有色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

铜陵有色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人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铜陵有色和监

管银行应当配合保荐人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人每季度对铜陵有色现场调查时

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铜陵有色授权保荐人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宇、许先锋可以随时到监管

银行查询、复印铜陵有色专户的资料；监管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

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监管银行查询铜陵有色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保荐人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监管银行查询铜陵有色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监管银行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铜陵有色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

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保荐人。

（6）铜陵有色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

元或专户总额的20%的，监管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保荐人，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保荐人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人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监管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

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

的效力。

（8）监管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铜陵有色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保

荐人调查专户情形的，铜陵有色可以主动或在保荐人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保荐人发现铜陵有色、监管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

有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14－068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铜陵有色” 、 “发

行人”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

下：

一、 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 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 8名投资者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养

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均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铜陵有色本次非公开发行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三、 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承诺

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本保荐人（联合主

承销商）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四、 联合主承销商承诺

联合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联合主承销商已对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 发行人律师承诺

发行人律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 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发行人会计师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及签字

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

发行人在发行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

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586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

2014-029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9月16日，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开始停牌并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4-025号），公司原承诺争取于2014年10月16日前公告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事项并恢复股票交易，现公司申请继续停牌，最晚将在2014年12

月15日前按照26号文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累计停牌时间不超

过3个月。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对本次重

组事项涉及的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

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及完善，公司股票预计无法在原计划时间内复牌。 鉴于该

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股票延期复牌。

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工作，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如公司

申请延期复牌后仍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草案的， 公司承诺自公司

证券复牌之日起至少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公司筹划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86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

2014-030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1）2014年1-9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200

万元

~450

万元

盈利

：

1185.04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

-83.12%%~-62.0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0.010

元

~0.023

元 盈利

：

0.061

元

（2）2014年7-9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7

月

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3

年

7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0

万元

~250

万元 亏损

：

249.53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

元

~0.013

元 盈利

：

-0.013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盈利同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主要系去年同期出售公司参股公司四

川光恒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致使报告期同比收益减少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测是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作出的， 具体数据以公司2014年第

三季度报告数据为准。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56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减议案和否决议案，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10月14日14：00时

（1）现场会议于 2014年10月14日下午 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0月13日-2014年10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0月14日9:30－11:30和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4年10月13日15:00� -2014年10月14日

15:00。

2.召开地点：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海军先生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7人，代表股份总数236,668,52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9.86%。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6,006,74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1%；其中王绍林、王梓龙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9%。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0,

661,7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人，代表股份20,688,50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35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鉴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现场和网络）：236,668,5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

股弃权。 其中:

（1）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215,980,021股

同意，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0�股弃权。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20,688,50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0�股反对；0�股弃权。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现场和网络）：236,668,5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

股弃权。 其中:

（1）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215,980,021股

同意，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0�股弃权。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20,688,50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0�股反对；0�股弃权。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5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哲、候阳

3.结论性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57

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3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以下简称“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安全保障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超

过人民币3亿元额度内，购买保本型或收益保障型银行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告《关于公司使用安

全保障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0）,并经公司2014年4月22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营业部， 使用自有资金6,500万元

（人民币陆仟伍佰万元整），购买了“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集合理财计划” 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起息日

为2014年9月30日，存续天数（N）：7≤N＜14，预期年化收益率2.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55）。

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到期赎回该理财产品，实际存续天数13天，实际年化收益率为2.7%，获得理

财收益人民币62,506.85元，本金及收益合计共65,062,506.85元（人民币陆仟伍佰零陆万贰仟伍佰零陆

元捌角伍分），已经汇入到公司银行账户中。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